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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党对干部队伍管理的经验启示 

——以中央苏区无线电队的发展为例 
燕昌俊 

（内蒙古工业大学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010051）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中央苏区无线电队的组建、

发展、壮大是党紧扣时代脉搏、勇担历史使命的实践产物；也是把

干部管理与具体工作相统一，结合党正在做的事情来做的智慧结

晶。中央苏区无线电队是在干部管理的持续强化下，凭借一大批作

战勇敢的技术人员艰苦奋斗、接力奋斗、团结奋斗而发展起来的。

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来看，在发展无线电队的过程中，党积

累了大量的关于干部管理的基本经验。 

（一）中央苏区无线电队干部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中央苏区无线电队的组建是党立足实践，坚持以实际需求为导

向的具体表现。党从一开始就对无线电队倾注了大量心血，决心要

培养一支听党指挥、作风过硬、能打胜仗的无线电队，在发展中央

苏区无线电队的过程中对干部管理做出了积极的理论探索。 

1. 聚焦党性原则，坚持政治性与专业性的统一 

干部姓党，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旗帜鲜明讲政治，是中国共

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央苏区无线电队不断

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中央苏区无线电队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把加强

干部管理、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无线电技术

人员的遴选和培训过中，始终突出政治意识，严守政治关。鉴于无

线电事业涉密性极强，从最初的人员选拔起，党就明确要求各地区

要选调政治觉悟高、思想意识强、头脑灵活、思维敏捷、能够识字

的共产党员或者共青团员到中央苏区学习无线电技术。另一方面，

通过在无线电队中间开设识字班、政治课来抓实思想教育，提升无

线电队的政治站位。正是因为这些技术人员有着极其坚定的理想信

念，即使被俘，敌人也无法撬开他们的嘴，这大大降低了党的损失。 

2. 聚焦中心工作，坚持立足党建与服务大局的统一。 

干部是为党的具体任务服务的，必须服从、服务大局。无线电

队是为执行党的历史任务服务的，鉴于无线电技术人员严重匮乏，

不能有效服务党的事业，党聚焦无线电侦察敌情的中心工作、立足

壮大干部与服务大局的统一，坚持“五湖四海的事业需要五湖四海

的人来做”，不断拓宽用人视野，大胆启用国民党起义技术人员，

将敌技术人员作为无线电队带头人培养源，并以此为契机培养出高

素质的无线电队。同时坚持基层用人导向，不拘一格降人才，注重

挖掘红军基层技术人员充实无线电队，充分调动了红军自觉学习无

线电、参与无线电的积极性。 

3. 完善长效机制，激活无线电队奋发有为 

针对无线电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党按照制度建设

始终贯穿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的

思路，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制度规范。 

一是从政治上明确对无线电队的领导。党在《中央苏区党的第

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干部管理问题决议案》《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巩

固党的组织与领导的决议》等决议案中明确要求包括无线电队在内

的各类部队必需设立党支部，并对健全支部工作、加强支部领导、

改进党的生活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二是从思想上增强对无线电队的重视。党先后通过签发《红一

方面军攻击龙冈张辉瓒部的命令》《追击谭道源部的命令》《红一方

面军为争取第二期作战胜利军事上应准备的工作的训令》《中共苏

区中央局特别紧急通知——动员准备三次战争的问题》《中央给湘

鄂西中央分局信》等命令、书信来提升红军对无线电队重要性的认

识程度。 

三是从组织上加强对无线电队的管理。党在《红一方面军关于

加强无线电队建设与管理的命令》《加强无线电队的建设与管理》

《中革军委保护与收集无线电、有线电战利品的通令》等命令中严

格要求各军加强对无线电设备、人员的管理。 

四是从作风上提升无线电队的形象。从六大前夕的《中共中央

关于在莫斯科训练中国干部问题给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的信》到

《选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再到《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以及《中

共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和《做好运输员中的政治工作》，党

专门设计了统一培训、计划培训、分类培训、特殊培训等一整套培

训制度，建成了集政治、军事、技术、纪律、体育于一体的培训学

校，以便提升无线电队的工作作风和工作能力。 

五是从纪律上严格无线电队的业务。党接连签发《关于健全侦

察工作的训令》《关于无线电通讯简则的训令》《关于无线电保密问

题的密令》等训令，对无线电侦察制度、保密制度、纠察制度、档

案管理制度进行了规范。如是，以无线电队的选拔、培训、任用为

焦点，延伸出来的侦破敌情、联络组织、调动部队、收播新闻、培

训人员、维修设备以及密码安全、监察制度等业务制度无不是围绕

着党在反“围剿”战争期间的主要任务而演变出来的，大大激发了

无线电队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4. 提升待遇保障，激励无线电队担当作为 

党深知，“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

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

东西。”[1]除了革命理想的感召，党还非常重视满足技术人员的物质

需要，始终坚持政治争取与物质优待相结合的原则。 

一是在红军原有待遇的基础上提高对无线电技术人员的待遇。

党为从国民党起义部队吸纳过来的技术人员提供了丰厚的待遇，其

中上尉每月 80 元，中尉每月 60 元，上尉每月 40 元，准尉每月 20

元；对于那些打算回家的则给予路条和 3 元的路费。这些优待政策

为无线电队吸引了很多技术人才，充实了无线电队。 

二是在日常行军中特别关照无线电队。《向长沙推进的命令》

明确要求各部队在战争期间不得破坏无线电台；《裁减行李马匹的

通令》详细指出“现在为了加强红军的机动力量，对于马匹要下大

决心裁减下来。⋯⋯某几个特别情况的部队如无线电队、交通队、

机关枪连得由军长、军政委按照需要，批准使用马匹数目”；[2]《红

一方面军关于加强无线电队建设与管理的命令》更是明确要求各部

要为无线电队提供洋油、运输员，以及至少一个排兵力的监护兵。 

三是在平时生活中注重丰富无线电队的业余生活。在作战间

隙，无线电大队政委按照党支部的统一部署，先后组织队员开展跳

远、唱歌、识字等游艺活动，来消除队员的疲惫。这些待遇保障在

很大程度上弥合了无线电队精神充沛与肉体疲劳的张力，使得他们

能够全身心投入到无线电事业中。 

（二）中央苏区无线电队干部管理经验的时代导向 

新时代，党在新的历史方位中所处的地位环境、所肩负的历史

任务的重大变化，给干部管理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对干部管理

提出了新的导向：加强干部管理，离不开党组织的堡垒建设。从党

组织入手加强和改进干部管理，既是坚持改革导向的现实需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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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持续强化干部管理的必然路径选择。 

1. 党组织要自力更生，树立“拉一把、站起来”的思想 

中央苏区无线电队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无线电训练班源源不断

的人才培养。为了克服困难、保障供给，以便顺利发展无线电队，

主管无线电训练班的红军无线电大队自觉从党的组织路线服务于

党的政治路线出发，发起了“苏维埃菜园运动”和“八小时学习运

动”，号召大家亲自动手，独立解决自己的口粮问题；同时引导大

家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以适应大量的学习任务。这些自力

更生的运动是党在反“围剿”战争期间开展的一系列生产运动的缩

影，也为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开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

运动积累了丰富经验，使得各地党组织树立了“拉一把、站起来”

的独立解决问题的思想。强化干部管理，需要提升各级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当下，推进干部管理的环境和中央苏区无线电队发展

的环境一样，依然复杂严峻。提升党组织的战斗力，不能光靠上级

的指导，还需要树立“拉一把、站起来”、自力更生的思想，从而

形成建设伟大工程强有力的组织堡垒。 

2. 党组织要勤培训、严选拔，造就新时代的好干部 

干部管理需要守正笃实，久久为功。中央苏区无线电队的持续

壮大离不开卓有成效的人员培训、选拔方式。为了培训、选拔出适

应革命需要的技术人员，党创造性地发展了干部培训、轮训制度。

以无线电训练班、无线电学校、红军通讯学校为载体，通过无线电

相关技术的实践训练培养了一批忠诚担当、技术娴熟的技术人员。

除了培训外，还有对既有技术人员的轮训，以使其能够不断解决技

术上遇到的新问题。在培训、轮训的基础上，党又从中选拔了一批

政治意识强、思想觉悟高、执行能力硬的技术人员扩充到新组建的

无线电机构中。这种坚持在实践中培养、造就干部的培训选拔方式

为党在战争环境中培养、选拔干部积累了大量经验，并在革命、建

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的干部管理中得到了完善和发展，对于新时代

培养、选拔具有新气象、新作为的干部仍有借鉴意义。“干部条件

是保证任务完成的决定因素之一”。[3]建设伟大工程离不开具有新气

象、新作为的新时代好干部。党组织对新时代的干部培训要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以问题为导向，坚持德行和能力的统一，坚持教育

培训和实践锻炼的统一，努力造就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干部，服务于

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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